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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跟進和跟進和跟進和跟進和 3名人士被控於名人士被控於名人士被控於名人士被控於 2001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8日日日日《財富》全球論《財富》全球論《財富》全球論《財富》全球論

壇舉行期間在一項抗議活動中妨礙及襲擊警務人員壇舉行期間在一項抗議活動中妨礙及襲擊警務人員壇舉行期間在一項抗議活動中妨礙及襲擊警務人員壇舉行期間在一項抗議活動中妨礙及襲擊警務人員

的個案有關的事宜的個案有關的事宜的個案有關的事宜的個案有關的事宜

(立法會CB(2)426/01-02(01)及CB(2)650/01-02(01)號
文件 )

*  *  *  *  *  *

會議紀要這一部份屬機密事宜會議紀要這一部份屬機密事宜會議紀要這一部份屬機密事宜會議紀要這一部份屬機密事宜

*  *  *  *  *  *

公開會議

27. 關於劉慧卿議員就警方有何措施改善日後類似

事故的處理方法所提出的問題，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

回應時告知議員，警方已進行檢討並得出下述結論   

(a) 車輛檢驗通知書必須由認為有關車輛不適宜於

道路上行駛的同一警務人員填寫；

(b) 在行動訓令中須保留 “可疑或會造成滋擾的車
輛 ”的語句，但同時亦須向前線人員作出更多口
頭指令，以作補充，以便同時考慮有關車輛的

車速及行車方向、公眾安全及個人尊嚴等因

素；及

(c) 警方應綜合處理刑事及交通檢控工作，俾能向

同一法庭陳述整件事故的來龍去脈。

28. 主席詢問當局會否修改行動訓令，從而提醒警

務人員注意 “抗議類別 ”或 “有政治性的滋擾性質 ”的車
輛。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應時表示，警方會審慎行

事，以免令公眾人士產生錯誤的印象，以為當局的考慮

因素之一是車輛是否 “有政治性的滋擾性質 ”，而非會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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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滋擾 ”。他指出，在把車輛移走的過程中，警方已
即場把棺材交還被告人，使他們能繼續進行示威活動。

此舉可反映在警方移走有關車輛的決定背後，實無任何

政治動機。他補充，警方除了對造成滋擾的車輛敏感之

外，將會盡力為不同地點舉行的所有公眾活動提供協

助，而且同時在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之間取得平衡。

29. 主席表示，部分人士認為警方在是次事件中過

分敏感，因為該輕型貨車當時的所在位置遠離論壇舉行

場地。他詢問警方採取的行動是否與應受國際保護人員

或國家元首的尊嚴有關。他補充，雖然在該輕型貨車車

頂三角架上張示的標語可能與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的尊

嚴有關，但江澤民主席的車隊當時尚未到達論壇會場。

30. 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應時表示，在有關事

故發生時，江澤民主席的車隊正在前往論壇會場的途

中。

31. 主席詢問江澤民主席在身處香港時是否應受國

際保護人員。他表示，根據應受國際保護人員的定義，

江澤民主席在身處香港境內時並不屬於應受國際保護人

員，因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他要求政府

當局解釋維護江澤民主席的尊嚴的法律根據何在。警務

處港島總區指揮官答允作出書面回應。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作出回應的文件已於2002年
1月 22日隨立法會CB(2)974/01-02號文件送交委
員參閱。 )

32. 呂明華議員表示，此次事件反映警方在作出判

斷、掌握有關知識及採取跟進行動方面均未達足夠的專

業水平。他認為警方應進行檢討，研究日後應如何處理

同類事故。

33. 劉江華議員認為警方在是次事件中反應過敏。

他詢問警方為何在此次事件中以有關的輕型貨車損壞為

理由將之拖走，但在過往類似事件中卻未有這樣做。他

詢問如日後再次出現相同的情況，警方將會採取何種行

動。

34. 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應時表示，倘發現車

輛不適宜於道路上行駛，警方有責任根據《道路交通條

例》第 80(3)條將之截停及移走。他表示，《警隊條例》
第 10條賦權警務人員採取合法措施以維持公共安全及公
共秩序。然而，警方知道在若干地方仍有可作改善之處，

例如上文第 27段所載各個事項。舉例而言，向警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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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口頭指令時應引述更多不同情況及例子，以便他們

瞭解在不同情況下需要考慮哪些因素，然後才決定所須

採取的行動。

35. 劉慧卿議員詢問，維護國家元首尊嚴的工作，

是否包括防止出現國家元首尊嚴受到影響的情況，例如

具有上述效果的電視廣播。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應

時表示，警方主要關注的事項，是維護國家元首在出席

官式場合時的尊嚴。在電視廣播中出現會影響國家元首

尊嚴的情況，所造成的影響應遠較在官式場合出現此情

況輕微。他表示，根據《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及劫持人質

條例》 (第 468章 )及《關於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
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警方必須採取一切

所需行動以保護應受國際保護人員。他表示，對應受國

際保護人員作出帶有侮辱成分的行為將對其尊嚴構成侵

犯，但合理的批評則不會有此效果。

36. 主席表示，由於警方日後須處理示威活動，當

局應清楚訂明超出何種範圍的批評不會被視為合理的批

評。

37. 劉慧卿議員詢問警方截停有關的輕型貨車的原

因為何。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應時表示，警務人員

首先發覺該輕型貨車的車身破舊，而該車司機亦未有佩

帶安全帶。警方在截停該車後，即發現該車有排放過量

黑煙、車尾左方指揮燈損壞及貨物分隔網不合規格等問

題。

38. 劉慧卿議員就 “可疑或會造成滋擾 ”的車輛的涵
義提出查詢，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應時表示，可疑

車輛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包括失車、與其他車輛極為

不同的車輛及載有武器的車輛。他強調，有關的懷疑必

須是合理的懷疑。他進一步表示，車輛會否造成滋擾將

視乎多項因素而定，例如行車方向、車速、所發出噪音

的水平及駕駛方式。

39. 劉慧卿議員詢問，當局會否修改行動訓令中 “可
疑或會造成滋擾的車輛 ”一語。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
應時表示，雖然在行動訓令中會保留該語句，但卻會以

上文第 27(b)段所述，向前線人員作出的更多口頭指令作
為補充。劉議員認為對於應否截停及移走車輛，應以事

實而非該車是否有政治性的滋擾性質為根據。她表示，

倘警方基於有關車輛有政治性的滋擾性質為理由而將之

截停及移走，有關的規定便會成為進行政治壓迫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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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警方應檢討其有否向裁判官

提交充分的證據。就有關個案而言，她對警方的處境表

示同情。她表示，香港作為論壇的主辦者，實有責任維

護國家元首的尊嚴。由於侵犯國家元首尊嚴的行為可以

不同方式作出，因此必須倚賴警務人員作出的專業判

斷。她表示，很多人對於在示威活動中使用紙製棺材的

做法感到不安。她詢問警方所採取的行動與國際做法是

否一致，以及有否在確保論壇的安全順利運作及保障個

人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之間取得平衡。

41. 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應時表示，對國家元

首將會出席的國際會議的風險作出評估，是警方的一貫

做法。當局是根據情報、個別要人所受威脅的評估、受

到恐怖襲擊的風險及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而作出上述

的風險評估。此舉與國際做法是一致的。他告知議員，

在論壇舉行期間，警方動用了約 3 000名警務人員，其中
一半於 2001年 5月 8日煙花匯演期間在港九多處地方執行
管理人潮的職務，其他警務人員則負責提供個人保護、

沿途護送、進行保安審查及執行搜查職務。在任何同一

時間內，於論壇會場附近及其他地點執行維持公共秩序

職務的警務人員的數目約為 300人。他補充，關於在 2001
年年底在香港舉行的兩項類似國際活動，由於當局評定

其所涉風險不大，就該兩項活動調配執行職務的警務人

員數目亦因而較少。

42. 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強調，警方的目標是確

保論壇得以安全和順利地舉行，以及協助人們以和平合

法的方式進行公眾活動。他補充，在每次舉行國際活動

前，當局除了發出行動訓令外，亦會向警務人員作出口

頭指令。在每項大型活動結束後，亦會進行檢討及舉辦

研討會。

43. 周梁淑怡議員詢問，不同的國家元首是否獲提

供相同程度的保護。警務處港島總區指揮官回應時表

示，國家元首將獲提供何種程度的保護，將根據就所受

威脅作出的評估而決定。

44. 主席表示，雖然近期舉行的國際活動被評定為

涉及較低風險，但部分人士關注到當局劃定的保安範圍

仍屬不合理地過大。

政府當局 45. 劉慧卿議員要求警方繼續告知議員其就行動訓

令所作出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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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會議於下午 4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2月 20日


